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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因素及评审标准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权重
	评分依据

	1
	报价
	20分
	（1）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无效，未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
（2）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比选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(有效最低报价／报价)×20

	2
	服务方案
	43分
	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分，包含但不限于：①报告编制工作方案②报告质量保证措施③报告编制进度安排④服务保证措施⑤人员组织架构⑥对本项目工作思路、评估策略等的阐述等。
以上内容完整齐全、描述清晰具体、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33-43分；
以上内容完整齐全、描述较清晰、一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3-33分；
以上内容不够完整、描述不够清晰、不太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0-22分。

	3
	人员配置
	25分
	
1)拟派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得5分。
2）拟派技术负责人：具有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得5分。
3）拟派项目组其他技术成员：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每有一人得3分，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每有一人得5分；本子项同一人有多个证书不可重复计分，本子项最多得15分；
注：以上提供相应的有效证书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鲜章。

	4
	企业业绩
	12分
	比选申请人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具有1个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制业绩得6分，每增加一个类似业绩得6分，最高得12分。
注：证明材料为合同协议书复印件盖公章。

	合计
	
	100分
	



